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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71. 《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 

 大会， 

 回顾其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66 号、2006 年 12 月 22 日第 61/244 号、

2008 年 4 月 3 日第 62/248 号和 2008 年 12 月 24 日第 63/250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的报告
1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2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 
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

决议的规定为前提；   

 3. 核准秘书长的报告所载《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

定以及本决议附件所载修改修正案为前提；   

 4. 重申其第 63/250 号决议第二节；    

 5. 着重指出，工作人员条例 4.5(b)不影响延长临时任用的可能性，同时充

分考虑到其第 63/250 号决议第二节第 7 段的规定；      

 6. 又着重指出，工作人员条例 4.4 不应妨碍在填补空缺职位时按照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及大会各项决议的有关规定确定的条件

考虑外部候选人；   

                                                           
1
 A/63/694。 

2
 A/6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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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强调将《工作人员条例》范围和宗旨部分以及条例 8.1(a)和 8.2 中的

“人事”一词改为“人力资源”，完全是为了将《工作人员条例》的用语与联合

国目前实际使用的术语加以统一；    

 8. 重申，经由国家竞争性考试和语文竞争性考试途径聘用并在 2009 年 6

月 30 日时持有试用合同的工作人员在 2009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圆满完成试用后，

将被考虑转为长期任用；    

 9. 强调本决议所核准的条例和本决议的附件均不妨碍充分遵循《宪章》特

别是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考虑以任何类型的合同雇用残疾人；  

 10. 回顾其第 63/250 号决议第二节第 4 段，并着重指出，新工作人员条例

4.5 关于转为连续任用的部分的执行需要大会就资格标准作出进一步决定；      

 11. 又回顾其第 63/250 号决议第一节第 2 段，并着重指出必须在工作人员

和管理当局之间进行有意义和建设性的对话，以克服分歧；    

 12. 请秘书长向其第六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将目前符合条件的所有工

作人员转为长期任用的全面影响，包括财务影响和对员工队伍管理的影响；   

 13. 又请秘书长就截至2009年 6月 30日有资格被考虑给予长期任用的工作

人员的审查情况，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14. 还请秘书长确保源于《工作人员条例》的《工作人员细则》和有关行政

通知符合大会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    

 15. 请秘书长就新的暂行《工作人员细则》提出报告，供大会第六十四届会

议主要会期会议审议。 

 

2009 年 4 月 7 日 

第 79 次全体会议 

 

 

  附件 
 

  《工作人员条例》的修改修正案 
 
 

第 4.5 条 

 … 

(c) 不论服务年限长短，定期任用从法律或其他角度都不得指望延长或改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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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3 条 

 (a) 秘书长经说明理由，可根据工作人员的任用条款或下列任何理由解雇暂

时、定期或连续任用的工作人员： 

… 

㈥ 有利于本组织的良好行政，而且符合《宪章》的标准，条件是有关

工作人员对此项措施未表示不服；     

 (b) 此外，对于连续任用的工作人员，如秘书长认为终止任用将有利于本组

织的良好行政(应主要解释为任务的变更或终止)而且符合《宪章》的标准，可不

经工作人员同意采取此种行动；    

 … 

 (d) 对于解雇的工作人员，如情况确有必要，并经秘书长认为正当时，可增

加解雇补偿金，但不得超过按照《工作人员条例》原应发给的数额再加 50%，条

件是工作人员对解雇未表示不服。     

附件一 
薪金表和有关规定 

… 

6. 秘书长应制定一般事务和有关职类的工作人员的薪金表,制定时通常应以联

合国有关办事处所在地点当时通行的最优待遇为准,但秘书长可斟酌情况,订立

从外地征聘的一般事务工作人员领取侨居津贴的细则和薪金限额。此种工作人员

应计养恤金薪酬毛额应依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4 条(a)项

规定的方法确定，并列在适用于此类工作人员的薪金表中。 

附件二 
任用书 

… 

㈧ 不论服务年限长短，定期任用从法律或其他角度都不得指望延长或

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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